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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一、

為統一律定警察機關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之相關作業程序，及落實

執業動態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辦理計程車執業登記業

務之主管單位為交通警察（大）隊。

三、

本要點用詞定義：

（一）執業登記證：指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

（二）執業事實：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1.受僱於計程車客運業。

　　　2.自備汽車參與計程車客運業經營。

　　　3.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或其輪替駕駛。

　　　4.經營個人計程車客運業。

　　　5.個人計程車客運業之輪替或臨時替代駕駛。

四、

受理申請作業：

（一）汽車駕駛人向執業地警察局申請辦理執業登記時，須檢具下列文件：

    　1.申請書二份。

      2.國民身分證。

      3.職業駕駛執照。

      4.最近三個月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五官清晰、正面半

        身、白色背景之二吋相片（以下簡稱規格相片）二張。

（二）警察局受理後，處理程序如下：

    　1.審查申請人是否領有有效職業駕駛執照及有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四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至第四項所定不得辦理執業登記之情事。

　　　2.經審查有不得辦理執業登記之情事者，應以警察局名義作成書面            

        處分送達申請人。

      3.經審查無不得辦理執業登記之情事者，以書面通知其參加測驗及

        執業前講習（以下簡稱講習）。



五、

測驗與講習作業：

（一）時間：測驗二小時、講習六小時，合計為八小時。

（二）同一測驗講習區域之警察局得自行、相互委託或委託相關機關（構）

      或團體辦理測驗或講習，並應參酌該區域內之報名人數、場地容納人

      數等因素，訂定測驗、講習日期。

（三）測驗：

　　  1.包括執業相關法令及執業地之地理環境等二科，測驗成績分別計算

        ，各科成績均達七十分以上為及格。

　　  2.測驗所需題目於警政署計程車駕駛人管理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

        下載印發。

　　  3.測驗及格者，始得參加講習。

（四）講習：

    　1.課程包含基本禮儀、服務態度、道路交通事故預防及處理、地區營

        業特性及如何防制被害等。

　　  2.依申請人出席及上課情形等作為評量基準，遲到、早退達十五分鐘

        以上、缺席、上課情形不佳或影響上課秩序經制止不聽者，視為未

        講習完畢，為不合格。

（五）申請人因故未能按指定日期參加講習者，得於原定講習日期前，向原

      申請之警察局申請延期，重新指定講習日期，並以一次為限，期間不

      得超過六個月。

（六）申請人參加講習完畢後，發給合格成績單；測驗不及格或講習不合格

      者，發給不合格成績單，並記載成績或評量紀錄及申請複查規定。

（七）申請人未按指定日期參加測驗或講習、測驗不及格或講習不合格者，

      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登記。

（八）警察局對於申請人申請複查其本人之測驗成績或講習評量，應提供原

      始測驗卷或評量紀錄等影本；發現確有錯誤時，應即予更正。

六、

登記領證作業：

（一）申請人應於領得合格成績單之日起六個月內，檢附該成績單、國民

      身分證、職業駕駛執照及執業事實證明文件等，向原申請之警察局

      辦妥執業登記及領取執業登記證（以下簡稱登記領證）；未於期限

      內辦妥登記領證者，該成績單失效，並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登記。

（二）警察局於受理登記領證申請時，應先審核其合格成績單有無逾期失

      效，及其執業事實證明文件登錄事項有無錯誤、缺漏或不符執業事

      實等情事。其不符規定之情形可補正者，通知申請人應於一定期限

      內補正；無法補正或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則予駁回，以書面記明理



      由及退還其文件，並送達申請人。

（三）將申請人相關資料登錄於本系統，以查詢有無向其他警察局重複領

      證之情形。發現重複領證者，應請其於一定期限內繳回舊證，始得

      辦理本次登記領證。收繳之舊證並應予銷毀。

（四）警察局於受理登記領證申請後，無前三款、其他不得辦理、應補正

      或屆期未繳回舊證之情形者，應於三日內核發執業登記證，並通知

      其領證。

（五）申請人經同一測驗講習區域之警察局聯合測驗講習合格者，因故於

      該測驗講習區域內變更執業地時，得至變更後之執業地警察局申請

      登記領證。

七、

執業登記事項異動登記作業：

（一）執業登記事項異動，係指有關計程車駕駛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及指定應受送達之處所或執業事實等事

      項之異動。

（二）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事項異動，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檢具下

      列文件，向原發證警察局申請辦理異動登記：

      1.國民身分證。

      2.職業駕駛執照。

      3.執業登記證。

      4.執業事實證明文件（非執業事實異動者，免附）。

（三）警察局於受理執業登記事項異動登記申請時，應審查異動申請資料是

      否正確、申請人是否領有有效職業駕駛執照、有無本條例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所定違規或不得辦理執業登記之情事。有違反者，應視

      情節製單舉發、吊扣執業登記證或廢止執業登記等；確認其合於規定

      無誤後，當場於本系統修改註記。

八、

執業地異動登記作業：

（一）執業地異動，係指計程車駕駛人於不同直轄市、縣（市）執業。該

      異動之申請，由新執業地警察局受理。

（二）警察局受理時，應先審查申請人是否領有有效職業駕駛執照、有無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所定違規或不得辦理執業登記之情

      事。有違反者，應視情節製單舉發、吊扣執業登記證或廢止執業登

      記等；確認其合於規定無誤後，再通知其按指定日期參加新執業地

      之地理環境測驗，並於測驗後，發給成績單。但計程車駕駛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免予測驗：

　    1.於測驗講習區域劃分前，在同一營業區域內之執業地異動。



　    2.於測驗講習區域劃分後，曾在同一測驗講習區域內參加測驗及講習

        合格。

　    3.五年內曾於新執業地警察局辦理執業登記。

（三）測驗及格者，應於領得成績單六個月內，檢附該成績單、國民身分證

      、職業駕駛執照、執業登記證及執業事實證明文件等，向新執業地警

      察局辦妥執業登記，並換領新證後，始得執業。但免予測驗者，免檢

      附該成績單。

（四）警察局辦理第二款之地理環境測驗時，須參酌申請人執業連續性及區

      域考試期間之衡平性，並得單獨舉行地理環境測驗。

（五）警察局經確認申請人符合相關執業資格無誤後，將其資料登錄於本系

      統。收繳之執業登記證並於次月五日前送由原發證警察局銷毀。

九、

停止與恢復執業登記作業：

（一）計程車駕駛人停止與恢復執業之申請，由原發證警察局受理。

（二）警察局受理停止與恢復執業之申請時，應先審查申請人是否領有有

      效職業駕駛執照、有無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所定違規或

      不得辦理執業登記之情事。有違反者，應視情節製單舉發、吊扣執

      業登記證或廢止執業登記等。

（三）警察局受理停止執業申請，確認其合於規定無誤後，應管制註記，

      收繳執業登記證及開具收執證明，其執業資格自執業登記證繳回之

      日起保留二年。收繳之執業登記證，依規定辦理銷毀。

（四）計程車駕駛人申請恢復執業者，應於執業資格保留期間內向原繳回

      之警察局申請。申請時，應檢附國民身分證、職業駕駛執照、規格

      相片二張及執業事實證明文件等，免參加測驗及講習，並於換領新

      證後，始得執業。屆期未申請恢復執業者，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登

      記。

（五）警察局受理恢復執業申請，確認其合於規定無誤後，應於三日內核

      發新執業登記證，並通知其領證。

十、

補發執業登記證作業：

（一）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遺失或滅失補發之申請，由原發證警察局

      受理。

（二）計程車駕駛人申請補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申請書。

      2.國民身分證。

      3.職業駕駛執照。

      4.規格相片二張。



      5.執業事實證明文件。

（三）警察局受理時，應先審查申請人是否領有有效職業駕駛執照、有無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所定違規或不得辦理執業登記之情

      事。有違反者，應視情節製單舉發、吊扣執業登記證或廢止執業登

      記等；確認其合於規定無誤後，於補發之新證加註補發字樣。

十一、

換發執業登記證作業：

（一）執業登記證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向原發證警察局申請換發：

　    1.毀損致不堪使用或難以辨識。

　    2.非因年滿七十歲而有效期限屆滿。

（二）前款第二目，係指執業登記證應自初次領證之翌年起，每三年於出

      生月份之前後一個月內，向原發證警察局申請換發新證。但年滿六

      十五歲之計程車駕駛人，應於每年出生月份之前後一個月內，向原

      發證之警察局申請換發新證，至年滿七十歲止。

（三）補辦換發之事由：計程車駕駛人有因服役、出國、重病住院、分娩

      、服刑或職業駕駛執照吊扣期間等正當理由，未能於有效期限內辦

      理執業登記證換發者，得於原因消滅後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補辦換發。

（四）換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國民身分證。

      2.職業駕駛執照。

      3.規格相片二張。

      4.執業登記證舊證。

      5.執業事實證明文件。

（五）警察局受理換發申請時，應先審查申請人是否領有有效職業駕駛執

      照、有無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所定違規或不得辦理執業

      登記之情事。有違反者應視情節製單舉發、吊扣執業登記證或廢止

      執業登記等；受理補辦換發時，並應審核其情形是否符合正當理由

      ，及是否於原因消滅後三個月內檢同有關證明文件補辦換發，確認

      其合於規定無誤後，換發新證，舊證收回。

（六）執業登記證因毀損換發時，並於新證加註換發字樣。

（七）執業登記證屆期未換發者，失其效力，該駕駛人應重新申請辦理執

      業登記，始得執業。但駕駛人符合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者，不在此

      限。

（八）警察局於計程車駕駛人滿七十歲前三十日內，通知駕駛人屆齡時，

      應繳回失效之執業登記證。

十二、



年度查驗作業：

（一）計程車駕駛人自領得執業登記證之翌年起，應於每年出生月份之前

      後一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原發證警察局申請查驗：

    　1.國民身分證。

    　2.職業駕駛執照。

    　3.執業事實證明文件。

    　4.執業登記證。

（二）補辦查驗之事由：計程車駕駛人有因服役、出國、重病住院、分娩

      、服刑或職業駕駛執照吊扣期間等正當理由，未能於期限內辦理查

      驗者，得於原因消滅後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補辦查驗。

（三）查驗事項：

   　 1.應先審查申請人是否領有有效職業駕駛執照、有無本條例第三十六

        條、第三十七條所定違規或不得辦理執業登記之情事。有違反者，

        應視情節製單舉發、吊扣執業登記證或廢止執業登記等。

      2.審查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相片容貌是否與現況符合。姓名、

        出生年月日不符者，應以最近依法登記者為準，並請其先申請辦理

        執業登記事項異動，及註記於原始申請表上。相片容貌變更與現況

        有顯著差異者，應退件請其補正，再行申請複驗。姓名更改或容貌

        變更顯著差異者，於複驗時應收繳舊證，另發新證。

      3.審查申請人實際住址與登記住址是否相符。不符時，應即註記於原

        始申請表上，並請其先申請辦理執業登記事項異動。

      4.其他執業登記事項有變動時，應請其先申請辦理執業登記事項異動。

      5.受理補辦查驗時，並應審核其情形是否符合正當理由，及是否於原

        因消滅後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四）確認其合於規定無誤後，當場於本系統註記。

（五）計程車駕駛人申請新領、補發、換發執業登記證、辦理執業登記事項

      異動，距年度查驗期間（即每年出生月份之前後一個月）未滿半年者

      ，當年免再辦理年度查驗。

十三、

執業年資計算：

（一）執業年資之計算，自領取執業登記證起始日起算。

（二）計程車駕駛人曾移轉不同直轄市、縣（市）執業者，於轉出原執業

      地至轉入新執業地完成登記前之銜接期間應予扣除，惟期間在六個

      月內者，得視同執業連續。

（三）計程車駕駛人有正當理由未依期限辦理執業登記證查驗或換發，於

      完成補辦查驗或換發後，其執業年資視同連續。但該段期間應予扣

      除。



（四）停止執業或吊扣執業登記證者，須扣除暫停執業或吊扣期間之期日，

      其餘執業期日併計。

十四、

吊扣執業登記證作業：

（一）計程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原發證警察局辦理吊扣其執業

      登記證：

      1.犯故意殺人、故意重傷、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

        贖、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

        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

        懲治走私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四

        條、第六條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者

        。但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2.犯故意傷害、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至第二百三十五條及第三

        百十五條之一各罪之一，或利用職務上機會，犯竊盜、詐欺、妨

        害自由，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3.利用職務上機會犯侵占罪，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者。

（二）經裁決吊扣執業登記證者，應於裁決書之主文載明吊扣執業登記證

      ，並註明應受吊扣之執業登記證名稱、號碼及吊扣期間。執業登記

      證未於裁決時吊扣者，計程車駕駛人應於裁決書送達後送交原發證

      警察局；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或訴訟經法院駁回確定後，而不送

      交者，廢止其執業登記。

（三）依前款處以吊扣執業登記證之裁決書，其記載事項除依第十八點第

      四款規定外，須增列記載事項如下：

　　　1.繳送之期限。

　　　2.繳送地點。

　　　3.屆期未送交者，將廢止執業登記之意旨。

（四）吊扣執業登記證應於收繳執業登記證後，製發收據交被處分人收執

      。

（五）原發證警察局辦理吊扣執業登記證案件，於吊扣期間，依查詢判決

      或處分結果，辦理通知領回執業登記證或廢止執業登記。

（六）吊扣執業登記證者，於原因消滅後申請領回時，原發證警察局仍應

      先審查其是否符合執業資格，符合者再予領回；不符執業資格者，

      應視其情節另為處理。領回時，執業登記證有效期限已屆滿者，依

      第十一點規定辦理換發。

十五、



廢止執業登記作業：

（一）計程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原發證警察局辦理廢止執業登

      記：

　　　1.不依規定期限，辦理執業登記事項之異動申報，或參加年度查驗

        ，經處罰鍰且逾期六個月以上仍不辦理。

      2.犯故意殺人、故意重傷、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

        贖、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

        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

        懲治走私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四

        條、第六條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法院判處有罪判決確定

        。但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3.犯故意傷害、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至第二百三十五條及第三

        百十五條之一各罪之一，或利用職務上機會，犯竊盜、詐欺、妨

        害自由，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逾六個月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4.利用職務上機會犯侵占罪，其經法院判處有罪判決確定。

      5.受本條例吊扣執業登記證之處分，未將執業登記證送交原發證警

        察局。

      6.職業駕駛執照已吊銷、註銷、換領普通駕駛執照或有其他喪失職

        業駕駛人資格之情事。

      7.本人申請廢止，並繳回執業登記證。

（二）因前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情形而受裁決或因前款第六目至第七目而受

      處分廢止執業登記者，應於裁決書或處分書之主文載明廢止執業登

      記證，並記明應受廢止之執業登記證名稱及號碼。執業登記證未經

      原發證警察局代保管或收繳者，併註明應繳送執業登記證之期限及

      地點。有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後段或第三十七條第四項之情形

      者，並應於裁決書內載明不得再行辦理執業登記之期間。

（三）原發證警察局辦理廢止執業登記時，須一併收繳執業登記證。未當

      場收繳者，於通知後，計程車駕駛人未於期限內送交時，得函請相

      關警察局代為收繳。

（四）原發證警察局收繳廢止之執業登記證後，應製發收據交受處分人收

      執，執業登記證並應即銷毀。

（五）警察局每月應將受廢止執業登記處分之駕駛人造冊，函請其所屬計

      程車客運業者、合作社或其他機構等，不得僱用該受處分人，並副

      知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及當地公路主管機關。

十六、



死亡註銷作業：

（一）計程車駕駛人死亡者，原發證警察局應註銷其執業登記，並以通知

      書請其家屬繳回執業登記證。

（二）死亡註銷之執業登記證應於收繳後，製發收據交其家屬收執。

十七、

舉發作業：

（一）計程車駕駛人不依規定期限，辦理執業登記事項之異動申報，或參

      加年度查驗者，警察機關應依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並視其情節，

      依下列方式處理：

      1.未曾被查獲者：當場填製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簡

        稱通知單）舉發，案移公路監理機關處罰。

      2.經舉發後，逾期六個月以上仍不辦理者：當場填製通知單舉發，收

        繳執業登記證，送原發證警察局辦理廢止事宜。

（二）警察機關查獲計程車駕駛人持受吊扣、廢止、失效或有其他無效情形

      之執業登記證執業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1.當場依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製單舉發，並查扣執業登記證。

      2.通知單併同應查扣執業登記證之影本，案移公路監理機關處罰。

      3.通知單影本一份併同應查扣之執業登記證原件，送原發證警察局辦

        理收繳保管或銷毀；另通知單影本一份函送該計程車所屬公路監理

        機關，依公路法相關規定處分。

（三）警察局於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相關事項時，發現計程車駕駛人

      之執業登記證受吊扣、廢止、失效或有其他無效情形時，應依下列方

      式處理：

      1.執業登記證受吊扣或廢止：應當場查扣，並註明事由製發通知單，

        連同執業登記證移由原發證警察局辦理。

      2.執業登記證失效或有其他無效情形：應敘明法規依據、當場收繳及

        開立收據，連同執業登記證移由原發證警察局辦理；如不能當場收

        繳者，原發證警察局應通知該駕駛人繳回。

十八、

裁決作業：

（一）計程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規定，應廢止其

      執業登記或吊扣其執業登記證者，由原發證警察局處罰。

（二）受處分人依通知單所載之到案日期或提前到案聽候裁決者，管轄警

      察局應即受理並當場裁決。裁決前，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之機會，

      裁決後，應宣示裁決內容，並應告知，如不服裁決，應於裁決書送

      達後三十日內，向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且

      記載於裁決書。



（三）受處分人逾指定期限，仍未到案者，管轄警察局應於通知單送達且

      逾越應到案期限之三個月內，逕行裁決。

（四）裁決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1.受處分人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

      2.主文、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3.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4.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或蓋章。

      5.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6.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

        受理機關。

（五）裁決書於當場宣示後交付受處分人，並於送達簿上簽名或蓋章；拒

      絕簽收者，記明其事由，視同已交付。逕行裁決案件，裁決書應於

      裁決後三日內派員送達或掛號郵寄受處分人。派員送達者，並取具

      送達證附卷。

（六）警察局辦理有關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之相關裁決作業與受處分人

      向管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案件時，並應分

      別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六章裁決及

      第九章不服裁決之處理規定辦理。

十九、

處分作業：

（一）遇有第四點第二款第二目、第六點第二款後段無法補正或未於期限

      內補正、第十五點第一款第六目或第七目等規定情形之一時，警察

      局應作成書面處分送達申請人，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1.處分書應記載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法規依據及不服該處分

        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2.不服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應依訴願法第四條第

        二款、第四款、第十四條及第五十六條等規定，載明不服處分應

        自處分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提

        起訴願等意旨。

（二）警察局辦理前款第二目訴願案件時，並應依訴願法第五十八條第二

      項至第四項等規定辦理。

二十、

警察局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時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製作申請核發執業登記證流程圖懸掛於受理處所或印發申請人參考

      。

（二）於核發執業登記證、計程車駕駛人辦理各項異動登記、年度查驗及

      換（補）發執業登記證時，應在計程車駕駛人之職業駕駛執照備考



      欄加蓋「領○○市（縣）執業登記證」章。

（三）透過資訊系統即時查詢計程車駕駛人刑案資料及戶政單位、公路監

      理機關所提供之汽車駕駛人戶籍、車籍、駕籍等資料，隨時掌握駕

      駛人戶籍遷移、因案、屆齡、死亡或逾期審驗、吊（註）銷職業駕

      駛執照、換領普通駕駛執照或其他喪失職業駕駛人資格情事等資訊

      ，以加強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

（四）於每月十五日前，清查所轄未依規定辦理年度查驗或換發執業登記

      證之計程車駕駛人，有應舉發或作成處分之情形時，並分別依第十

      七點至第十九點之規定，製發通知單或處分書。

（五）相關資料、文件及簿冊等應妥為保存，除測驗卷保存年限為一年外

      ，其餘保存年限均為五年。但未結案或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繼續保

      存。

（六）申請人所附資料或文件不符規定或欠缺時，受理警察局應填具一次

      告知單予本人或受委託人，請其補正。

（七）辦理所需之相關表格及文件，得至本系統下載列印使用。

二十一、

附則：

（一）本要點所稱之國民身分證、職業駕駛執照、行車執照及執業事實證

      明文件等均須正本，於警察機關審核，並辦理登記作業後，當場發

      還。

（二）駕駛人除參加測驗、講習、登記領證、屆期換發執業登記證、年度

      查驗、領取吊扣執業登記證收據等須本人辦理外，其餘事項得委託

      他人辦理，受委託人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駕駛人之委託書。

（三）本要點所規範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

      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